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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年 3月司法院公報刑事裁判選輯(一) 
 
 

‧102 年度台上字第 3990 號 

1.具有共犯關係之共同被告（下稱共犯被告）在本質上兼具被告與證人雙重身分，偵

查中檢察官以被告身分訊問共犯被告，就我國法制而言，固無令其具結陳述之問

題，但當共犯被告陳述之內容，涉及另一共犯犯罪時，就該另一共犯而言，其證人

之地位已然形成。 

2.此際，檢察官為調查另一共犯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，即應將該共犯被告改列

為證人訊問，並應踐行告知證人得拒絕證言之相關程序權，使其具結陳述，其之陳

述始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 第 2 項所定得為證據之傳聞例外。 

3.至於以共犯被告身分所為關於該他人犯罪之陳述，因不必擔負偽證罪責，其信用性

顯不若具結證言，即與本條項規定之要件不符，惟衡諸其等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

查所為之陳述，同為無須具結，卻於具有特信性與必要性之要件時，即得為證據，

若謂此偵查中之陳述，一概否認其證據能力，無異反而不如警詢之陳述，顯然失衡。 

4.從而，此未經具結之陳述，依舉輕以明重原則，本於同法第 159 條之 2、第 159 條

之 3 等規定之同一法理，得於具有相對或絕對可信性之情況保障，及使用證據之必

要性時，例外賦予其證據能力，俾應實務需要。此為本院最近一致之見解。 

5.依此，當無僅憑共犯被告於審判中已具結陳述，並接受被告之詰問，或有不能傳喚

之情形，即得謂其先前（未具結）之陳述具有證據能力之可言。 

6.又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 12 條第 1 項「訊問證人之筆錄，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，

並經踐行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，始得採為證據」之規定，係以立

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，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

159 條之 2、第 159 條之 3 之規定，至於共犯被告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之陳述，仍

應類推適用上開規定，定其得否為證據。  

 


